
B023

■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B

公告编号：

2019-087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中期票据已经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9月13日

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和2017年9月12日在香港联交所

网站（www.hkex.com.hk）刊登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申请已经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中市协注[2018]MTN84号），核定公司发行

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30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

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2019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于2019年8月9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发行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

为6.50%，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联席承销。 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所募集的资金于2019年8月13日全部

到账。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部分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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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新医疗” 或“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董事会应否向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提交相关临时提案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审查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 创新医疗已向本所律

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事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和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创新医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鉴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签署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基本情况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创新医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2019

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19

年8月2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

cn）上发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2019年8月8日，创新医疗收到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建恒投资” ）和齐齐哈尔建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东投资” ）联

合出具的《关于提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建恒投资、建东

投资为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股东（其中建恒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1,304,928�股，持股比

例为2.49%；建东投资持公司股份 3,030,814�股，持股比例为 0.67%），建恒投资及建东投资

提议创新医疗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以下临时提案：

1、提案一：《关于提请免去陈海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2、提案二：《关于提请免去阮光寅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3、提案三：《关于提请免去王松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4、提案四：《关于提请免去陈素琴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

5、提案五：《关于提请免去胡学庆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6、提案六：《关于提请免去何永吉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7、提案七：《关于提请免去李小龙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8、提案八：《关于提请免去何飞勇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9、提案九：《关于提请选举佟宇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提案十：《关于提请选举宋照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提案十一：《关于提请选举吕震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提案十二：《关于提请选举徐君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3、提案十三：《关于提请选举韩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提案十四：《关于提请选举郑少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5、提案十五：《关于提请选举黄振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16、提案十六：《关于提请选举李景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三） 2019�年 8�月 8�日，创新医疗收到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康瀚投资” ）出具的《关于提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康瀚

投资为单独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44,957,436股，持股比例为9.88%），

康瀚投资提议创新医疗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以下临时提案：

1、提案一：《关于提请免去陈海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2、提案二：《关于提请免去阮光寅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3、提案三：《关于提请免去王松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4、提案四：《关于提请免去胡学庆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5、提案五：《关于提请免去何永吉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6、提案六：《关于提请免去李小龙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7、提案七：《关于提请免去何飞勇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8、提案八：《关于提请选举宋照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提案九：《关于提请选举李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提案十：《关于提请选举徐君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提案十一：《关于提请选举韩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提案十二：《关于提请选举郑少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提案十三：《关于提请选举黄振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4、提案十四：《关于提请选举李景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增加临时提案的审查意见

2019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

意将股东康瀚投资、建恒投资、建东投资部分临时提案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股东提议免去相关董事、监事

职务的提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董事、监事尚在任期内，且上

述股东提议免去相关董事、监事职务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不同意将上述股东提议

选举相关董事、监事的提案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8月10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上发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三、 增加临时提案的合规性

（一）提案股东

根据《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创新医疗股东名册， 提案股东康瀚投资单独持

有创新医疗股份超过3%，提案股东建恒投资、建东投资合计持有创新医疗股份超过3%。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的提案股东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主体资格， 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程序

根据《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定与2019年8月19日召开。 提案股东于2019年8月8日向公司发送了增加临时提案的书

函，公司于2019年8月10日发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系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 提案程序符合 《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内容

根据建恒投资、建东投资联合提交的《关于提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提议函》、《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股东建恒投资、

建东投资临时提案的内容如下：

1、提案一：《关于提请免去陈海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2、提案二：《关于提请免去阮光寅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3、提案三：《关于提请免去王松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4、提案四：《关于提请免去陈素琴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

5、提案五：《关于提请免去胡学庆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6、提案六：《关于提请免去何永吉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7、提案七：《关于提请免去李小龙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8、提案八：《关于提请免去何飞勇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9、提案九：《关于提请选举佟宇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提案十：《关于提请选举宋照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提案十一：《关于提请选举吕震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提案十二：《关于提请选举徐君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3、提案十三：《关于提请选举韩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提案十四：《关于提请选举郑少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5、提案十五：《关于提请选举黄振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16、提案十六：《关于提请选举李景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根据康瀚投资提交的《关于提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股东康瀚投资临时提案的内容

如下：

1、提案一：《关于提请免去陈海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2、提案二：《关于提请免去阮光寅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3、提案三：《关于提请免去王松涛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4、提案四：《关于提请免去胡学庆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5、提案五：《关于提请免去何永吉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

6、提案六：《关于提请免去李小龙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7、提案七：《关于提请免去何飞勇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8、提案八：《关于提请选举宋照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提案九：《关于提请选举李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提案十：《关于提请选举徐君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提案十一：《关于提请选举韩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提案十二：《关于提请选举郑少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提案十三：《关于提请选举黄振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4、提案十四：《关于提请选举李景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52条规定：

“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

根据《公司章程》第53条规定：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

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

并作出决议。 ”

根据股东联合或单独提交的《关于提议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

议函》，股东在提议免去相关董事、监事职务的同时提议选举相关董事、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尚在任期内，上述股东提议免去相关董事、监事职务尚

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上述股东提议选举相关董事、监事的提案与《公司章程》中关于

股东大会提案应具备之条件的相关内容相抵触， 不符合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的条件。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将股东部分临时提案不予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依据及相关决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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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在上海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送达。 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董事邵飞

春、独立董事余玉苗、郑培敏、朱伟明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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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在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森滋（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滋” ）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拓展，支持新品牌业务发展，公司拟向森滋及其下属子公司提

供不超过165万美元的融资担保，为其向境内外商业银行的融资（包括信用证开

证、银行保函、进出口押汇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相关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森滋（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9年7月18日

3、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

4、法定代表人：金克军

5、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鞋帽、针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箱包、玩具、眼镜、

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纸制品、文具用品、教学用具、展览展示用品、日

用百货、灯具、音响设备的销售，从事服装设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室内外装潢，展览展示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物业服务，商务

咨询，娱乐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7、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森滋为公司新设立子公司。 截至公告日，该公司未开展业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银行授信、存单质押等方

式，由公司与相关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2、担保金额：拟向森滋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65万美元的融资担保，

为其向境内外商业银行的融资（包括信用证开证、银行保函、进出口押汇等）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批之日起至2021年10月31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

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对其担保有利于森滋及其下属子公司提高融资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支持新品牌业务的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除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的对外担保。 包括本

次担保额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4,835.18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2%。 其中，公司为Sofiza� SAS及其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674.80万元），为森滋提供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6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60.38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

保余额为25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972.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0.18%。（以上汇率按2019年8月13日汇率中间价计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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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8/20 － 2019/8/21 2019/8/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8月12日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71,528,26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3,646,199.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8/20 － 2019/8/21 2019/8/2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本公司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和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创鑫睿（香港）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国际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

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

（2）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

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

红利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358-7329321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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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自有资金理财情况概述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

期限两年。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者合

同等文件。

经公司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必要的尽职调

查，并综合考虑项目实施地点、产品期限、回收风险、收益率等因素，公司目前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主要方式为购买房地产信托类理财产品， 严格筛

选具有稀缺性，提供担保、提供不动产抵押且抵押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项

目。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59,000

万元，占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的比例为69.41%，占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33.57%。

二、 未到期理财产品具体情况

(一)�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2018年8月29日、2018年8月30日合

计出资1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恒盛尚海

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期限14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9.4%。信托计划的借款人上

海鑫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泰” ）将取得的信托贷款用于针

对上海鑫泰直接负债以及对外担保负债的置换，并发放增量资金用于工程款、财

务费用支出等。 该项目目前11-14#楼已于2018年9月30日毛坯交房，精装修施工

中；15#楼三十一层结构施工完成；16#楼已封顶，结构工程总体进度完成95%。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上海鑫泰2018年总资产2,739,488.30万元， 净资产-8,

612.10万元，营业收入222.66万元，净利润-17,091.34万元；2019年上半年总资产

2,858,329.60万元，净资产-16,180.85万元，营业收入184.18万元，净利润-7,

568.75万元。

信托计划面临的风险：1、信用风险。 项目公司上海鑫泰以及担保主体的偿债

能力以及尚海湾项目其后的销售情况以及债务置换情况将直接影响本信托受益

人的收益。 若其偿债能力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影响信托到期信托本息的实现。

2、管理风险。 在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可能发生受托人因其知识、管理水

平有缺陷，获取的信息不完全或存在误差，以及对经济形势、政策走势等判断失

误，从而影响信托资金运作的收益水平和收益兑付。 3、政策风险。 国家或地方相

关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相关配套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可能会

影响信托计划收益水平。 4、操作风险。即受托人未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受托人职

责和义务而产生的风险。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上海鑫泰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万向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万向信托地产297号蓝光嵊州和雍锦世家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9.50%。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嵊州蓝光置信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蓝光” ）将取得的信托贷款用于嵊州和雍锦世家一

期以及二期项目建设。 嵊州和雍锦世家项目均已结顶，外墙立面完成90%。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嵊州蓝光2018年总资产221418.91万元，净资产23448.09

万元， 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731.73万元；2019年上半年总资产228010.41万

元，净资产21656.14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72.73万元。

信托计划面临的风险：1、行业风险。 2017年，在去库存取得初步的成效后，抑

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成为2017年房地产行业政策的基调。预计2018年在房

地产政策方面仍偏紧，或难有松动。 2、市场风险。土地市场的供应数量、供应价格

直接影响到交易对手项目本身的销售去化、 盈利能力。 房地产市场存在波动性，

新房、二手房的销售行情直接影响到交易对手项目本身的销售去化、盈利能力。

3、与交易对手业务相关的风险。 交易对手或担保方违反相关合同的约定，不按时

足额清偿债务或履行担保义务， 将可能造成信托计划受益人无法达到预期收益

甚至导致本金损失，且交易对手整体实力较百强房企相对弱。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嵊州蓝光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上海爱建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爱建长盈精英-杭州新天地1号项目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期限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9.20%。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杭州创意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合法继受主体（以下简称“创意投资” ）将取得的信托贷款用于杭州新

天地M地块（世嘉铭座）1号楼、7号楼及8号楼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该项目目

前精装修已完成70%-80%的工程进度，目前现房销售中。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创意投资2018年总资产439,307.40万元， 净资产168,

502.70万元，营业收入1,682,000.00万元，净利润85,000.00万元；2019年上半年

总资产448,478.51�万元，净资产165,133.37万元，营业收入11,405.43万元，净利

润-3,369.34万元。

信托计划面临的风险：1、政策风险。 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

策、投资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受托人对房地产行

业发展趋势的判断。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紧缩的信贷政策以

及相关土地出让政策等，由于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可能影响至整个

房地产行业，因此，信托计划存在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影响的风险。 2、市

场风险。 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市场对城市建设、房地产物业形态等需求

会相应变化，可能影响土地、房产的价格，如果遇到房地产市场之不利情况，可能

会使信托计划的信托收益降低甚至出现一定损失。 本项目中，可能会因为房地产

宏观政策变动或市场变化原因， 导致交易对手国宾府项目的销售状况发生不利

变化，进而影响信托本息的到期兑付。 3、经营风险。 主要是指交易对手的经营或

财务状况发生变化，对其履约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或其违反合同约定，不按期、足

额履行还本付息/保证担保义务，从而对信托财产造成的损害。 4、信用风险。 信托

期满时可能存在交易对手不履约的可能，也存在因为市场波动、公司运营不善而

失去履约能力的可能。 5、或有负债。 交易对手可能存在法律纠纷和潜在诉讼、或

有负债、抽逃出资等情况。当遭受此风险时，可能会影响信托本息的安全。 6、流动

性风险。 本信托计划中，若交易对手未按期进行还款，同时担保人和差补人未按

时履行其保证担保义务， 爱建信托需将抵押物和质押的股权进行对外转让或以

其他方式处置，因此在抵押物和股权的处置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创意投资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出资1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上海爱建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期限14个月，预期年化

收益率9.4%。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恒盛阳光鑫地（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盛恒茂（合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取得的信托贷款用于恒盛北京欧

洲公馆项目、合肥坝上街综合体项目、恒盛南京金陵湾项目的开发建设。

?�南京金陵湾项目位于南京市下关区三汊河区域，处于未来城市发展高端核

心区--“外滩新城” 5公里滨江发展带，高古村路南侧、郑和南路西侧、定淮门大

街以北，夹江以东。 合肥坝上街项目位于合肥市淝河河畔，北侧为长江东路，西侧

为滁州路，东侧为明光路，南侧为芜湖路。北京恒盛欧洲公馆原名“阳光星期八” ，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属海淀区玉渊潭乡，地处西四环外，长安街北，金沟河路

南侧，紧邻玉泉路。

目前北京项目地下车库A区、B区地库结构封顶完成；2#住宅楼A区基础负二

层完成、C区基础土方平整；5#居服楼A区负一层墙柱钢筋绑扎完成。 合肥项目住

宅R3十八层梁板砼施工完成， 进行十九层墙柱结构施工；R4十八层梁板钢筋施

工完成；商业C3裙房进行负一层墙体砌筑施工。 南京项目住宅项目主体工程已完

成，目前正在内部装修、外墙粉饰；目前金陵湾项目2#楼，可售套数：522套，签约

521套，认购1套；金陵湾项目3#楼，可售套数：483套，目前签约463套（含人才房2

套）。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恒盛北京公司2018年总资产219,932.34万元，净资产-2,

509.58万元， 营业收入0.00万元， 净利润-3,922.44万元；2019年上半年总资产

258,157.80万元，净资产-3,472.28万元，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962.70万

元。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恒盛合肥公司2018年总资产703,531.51万元，净资产36,

933.05万元， 营业收入1.47万元， 净利润-4,728.27万元；2019年上半年总资产

720,055.17万元，净资产33,113.56万元，营业收入16.06万元，净利润-3,819.49

万元。

信托计划面临的风险：1、信用风险。 项目公司的偿债能力以及三地项目其后

的销售情况将直接影响信托受益人的收益。 若其偿债能力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

影响信托到期信托本息的实现。 2、管理风险。 在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可

能发生受托人因其知识、管理水平有缺陷，获取的信息不完全或存在误差，以及

对经济形势、政策走势等判断失误，从而影响信托资金运作的收益水平和收益兑

付。 3、政策风险。 ：国家或地方相关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相关

配套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可能会影响信托计划收益水平。 4、操作风险。 受托人未

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受托人职责和义务而产生的风险。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恒盛北京公司、 恒盛合肥公司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光大·新安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三期）” ，期限12个月，预

期年化收益率8.60%；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出资9,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新安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四期）” ，期限1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8.80%。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重庆恒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合

法继受主体（以下简称“重庆恒永” ）将取得的信托贷款用于御景半岛A0-A4地

块项目的工程建设支出（不包含税、费）。 该项目目前A0地块为公建配套区域；

A1地块1-9#号楼，其中1-2#号楼为公寓，全部未预售；A2地块1-15#号楼已预

售；A3地块1-9#号楼， 其中1-3、8#号楼已预售， 剩余4-7号楼未预售；A4地块

1-7#号楼均已预售。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重庆恒永2018年总资产119739.49万元，净资产73295.20

万元， 营业收入2615.98万元， 净利润-800.55万元；2019年上半年总资产

236152.65万元，净资产88242.95万元，营业收入65630.56万元，净利润14949.75

万元。

信托计划面临的风险：1、政策及市场风险。 因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财政

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限购限贷政策等变动，可能对房

地产市场及融资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项目销售收入和进度，影

响信托收益，甚至造成亏损。 2、信用风险。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

重庆有限公司为本信托项下投资项目的实际运作单位和担保方， 如果在信托期

限内，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经营不善，流动性紧

张，则可能造成信托财产损失。

信托计划的借款人重庆恒永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上述信托计划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存在但不限于下

列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或有负

债、流动性风险、行业风险、信托提前结束或延期风险、借款人提前还款风险等。

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 受托人

因违背信托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

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

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

财产的最低收益。

本公司购买的相关信托理财产品均为非保本型， 存在本金部分或全部损失

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可能，公司购买投资产品的协议对方为信托公司，协议对

方有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对上述投资产品发行人的

基本情况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同时，公司将密切跟踪和分析每

笔信托进展情况，如果发生提前赎回、到期收回或展期、逾期未能收回、发生诉讼

等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实际的损益情况及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公司与上述受托方的跟踪信息反馈，上述产品目前均运

行正常，公司将与上述受托方保持密切沟通，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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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州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经

营范围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

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3780468586Q 91330303780468586Q

名称 温州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温州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勇 张勇

注册资本 壹佰贰拾万元整 壹佰贰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5年09月20日 2005年09月20日

营业期限 2005年09月20日至长期 2005年09月20日至长期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

五道758号生产车间1号楼1楼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滨海工业园区滨海

五道758号生产车间1号楼1楼

经营范围

批发： 第Ⅲ类医疗器械：6815注射穿

刺器械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器

具；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7介入器

材（在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内经营）。 批发：第Ⅱ类医疗器械、第

Ⅰ类医疗器械、 化工原料、 化工试剂

（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日常生活用品。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批发： 第Ⅲ类医疗器械：6815注射穿

刺器械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 ；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 ；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7介

入器材；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

10输血、 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4注

输、 护理和防护器械；17口腔科器械；

22临床检验器械。 （在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批发：第Ⅱ类

医疗器械、 第Ⅰ类医疗器械、 化工原

料、化工试剂（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生活日用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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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与

Exalenz Bioscience Ltd.

签署独家经销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8月13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

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洋制药” ） 与Exalenz� Bioscience� Ltd.（以下简称

“Exalenz” ）签署了独家经销协议，大洋制药在中国大陆独家经销尿素[13C]呼气试验产品。现将相关信

息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艾伦斯生物科学公司（Exalenz� Bioscience� Ltd.）

注册地址：4� Ha'Maayan� Street� Modiin。

公司注册号：513821504

Exalenz� Bioscience� Ltd.位于以色列，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开发和市场化先进的幽门螺旋杆菌

检测系统，其核心技术基于以色列创新的、前沿的、专有的“冷激光” 国防技术。Exalenz作为幽门螺旋杆

菌检测的市场领导者，已成功进入美国、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中国的近千家医疗机构。

2、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1865058500L

公司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北路22-1号

注册资本：1,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0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忻红波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的生产、销售；药品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批发二类医疗器

械。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独家经销权

按照本协议，大洋制药将作为尿素[13C]呼气试验产品及服务的独家经销商，负责在中国大陆推广

和销售。

2、合作期限

自生效日期起该协议对双方生效，初始期限为5年。 如果依照协议未提前中止，协议的条款应在初始

期限结束时自动续期，为期2年。

3、付款

根据协议应付的所有款项应通过电汇方式支付给Exalenz指定的银行账户，或者由Exalenz不时以

书面形式指定的任何其他合理方法支付。

4、双方义务

大洋制药应大力推动产品在该区域的营销、销售和分销，不应该在Exalenz书面批准前使用任何市

场推广或广告方式。 培训和保持足够的有能力的技术和销售人员团队，按照Exalenz要求的方式提供有

关Exalenz产品销售情况、销售预期以及进行产品规划的信息交流。 Exalenz将提供该产品所有的售后

技术支持。

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订后，公司子公司大洋制药将拥有Exalenz尿素[13C]呼气试验产品及服务的独家代理销

售权，本产品作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非侵入式诊断医疗检测的主流手段，将有助于公司补强诊断类药物

产品管线，拓宽收入和利润来源。

四、风险提示

大洋制药本次签订的为产品经销协议，实际销售额依赖于国内市场需求和市场开发情况。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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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5亿元独资

设立广州海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银担保” ）。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3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7）。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海银担保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称：广州海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29号2209房

4、法定代表人：许英灼

5、注册资本：人民币2.5亿元

6、营业期限：2019年08月07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企业信用咨询服务；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开

展个人置业贷款担保业务（融资性担保除外）；工程项目担保服务

8、批准设立机关：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